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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教育培训机构跑路”

专项整改行动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教办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教育培训市场，使校外培训机构的学费代

收资金得到有效监管，减少关门跑路等恶性事件的发生，维护市

民的正当权益，我区将探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资金风险预警的相

关前期工作，并积极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。同

时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《浙江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排查的通知》《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 区教育局 区商务局关于印发《落实中央巡视反馈市

场监管领域信访问题整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经研

奉教〔2021〕2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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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决定在全区开展“教育培训机构跑路”专项整改行动。

整个专项整改行动分为强化源头治理、加强日常监管和严厉

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三部分推进相关工作。

整改任务 1：强化源头治理。

具体举措：

(1)全面推行宁波市校外培训机构一站式服务平台—甬信培。

在 6 月 30 日前区所有文化课类校外培训机构完成平台入驻工作。

（职成教科、各教办、教育培训行业促进会）

(2)推广使用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服务合同(示范文本)，规范培

训机构提供服务和收退费行为。（职成教科）

整改时限：即时实施，持续抓好落实，并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。

整改任务 2：加强日常监管。

具体举措：

(1)加强教育培训机构规范办学管理，不定期开展教育培训机

构广告宣传行为专项监测。（职成教科）

(2)建立健全教育培训行业风险防控机制，推广学员方预付款

信用保险；完善校外培训机构风险防控保险方案。（职成教科、教

育培训行业促进会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）

(3)开展警示教育和行业管理规范宣传教育，每年召开培训机

构负责人规范办学专题会议不少于 2 次，每学期期末和期初以线

上形式发放培训须知—《告家长书》，切实提升消费者的规则意识

和防范意识。（职成教科、各教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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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时限：即时实施，持续抓好落实，并在 12 月 10 日前完

成。

整改任务 3：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

具体举措：

(1)开展教育培训领域联合检查专项执法行动。严肃查处违法

广告、虚假宣传、价格违法和超过“3 个月收费”，以及利用不公

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。（职成教科、各教办）

(2)严厉打击教育培训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。①实施信用联合惩

戒，加强对恶意终止办学的培训机构的信用联合惩戒，加大失信

行为曝光力度。②加强行刑对接，从严从快查办性质恶劣、社会

反响强烈的跑路行为。（职成教科、各教办）

(3)建立健全常态化的部门联合检查、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检查制度，健全教育培训领域监管执法协作机制，简化案件

移送手续。（职成教科、各教办）

整改时限：即时实施，持续抓好落实。6 月 30 日前各项专项

整治形成阶段性成果，12 月 10 日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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